关于推荐庄黎丽同志参加上海市档案系统先进个人评选的公示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上海市档案局、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上海市档案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的通知》（沪档〔2025〕71号），经部门推荐、学校复审，校长办公会审议等程序，同意庄黎丽同志参加上海市档案系统先进个人评选，现予以公示。
公示期为11月14—20日。如有异议，请予11月20日16:00前向党校办反馈。联系人：许老师，联系电话：67105343，电子邮件：xb_sb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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